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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院政〔2016〕46号 

 

石家庄学院 
印发《石家庄学院实习经费管理办法》的 

通  知 
 

各部门、单位： 

《石家庄学院实习经费管理办法》，已经校长办公会议研究通

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石家庄学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 8月 2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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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家庄学院实习经费管理办法 
 

为加强实习经费的规范管理，提高实习经费的使用效益，确

保实习教学质量，根据有关财务制度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本

办法。 

 一、实习经费预算标准 

（一）师范类毕业实习（教育实习）及毕业论文（设计）：90

元/生。 

（二）非师范类毕业实习及毕业论文（设计）：工科 200 元/

生、其他 160元/生。 

（三）专业实习：4周以下 30元/ •周 生、4周及以上 130元

/生。 

（四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：100元/ •周 生。 

（五）大学生职业指导实践：30元/ •周 生。 

二、实习经费使用范围 

（一）实习师生的交通费、住宿费 

1.交通费：指实习指导教师落实实习任务、实习师生往返学

校与实习地点以及实习期间的各种交通费用。 

2.住宿费：指实习教学期间实习师生的住宿费用。 

（二）实习学生的补助费 

指实习期间学生的生活补助等，由各专业根据实习实际情况

确定，但支出比例一般不超过该项实习经费总额的 7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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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实习单位的实习管理费、实习参观费 

1.实习管理费：指接纳学生实习的单位为管理服务学生实习

而收取的管理费，按实习单位有关规定执行。 

2.实习参观费：指实习单位安排的观摩教学费用、门票费用

等，按实习单位有关规定执行。 

（四）实习教学的资料费、耗材费 

1.实习资料费：指实习教学期间教学材料印刷费、复印费等。 

2.实习耗材费：指实习教学期间的材料消耗费。 

（五）聘请实习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指导学生实习的指导费

及授课费等。 

（六）保险费 

指实习教学期间，为实习师生购买的安全保险费用。 

（七）体检费 

特殊专业实习学生体检的费用。 

（八）与实习相关的其他必要开支。 

三、实习经费管理程序 

（一）实习经费纳入学校年度财务预算，设立实习专项经费。 

（二）院部根据本单位经费额度做好实习经费使用方案，实

习经费专款专用，不得挪作他用。 

（三）实习结束后，按照学校财务制度，办理相关报销手续。 

（四）未尽事宜按照学校有关规定执行。 

四、顶岗实习经费管理办法另行制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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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，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石家庄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 9月 1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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